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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95_86_E6_8A_95_E8_c46_78237.htm 一般优惠： 除石油、天

然气等资源开发项目外，经营期在１０年以上的生产性外商

投资企业，自获利年度起，前两年免征所得税，后３年减半

征收所得税，即所称“两免三减”。 再投资退税： 外国投资

者从企业获得的利润在中国境内再投资原企业或设立新的外

商投资企业，其经营期不少于５年，国家可退还再投资部分

已纳所得税的４０％的税款。 地区优惠： 经济特区和经济开

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按１５％的税率征收所得税；沿

海经济开放区、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老市区除基础

设施或国家鼓励的项目外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，按２４％

的税率征收所得税。 行业优惠： 从事农、林、牧及设在边远

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，在享受“两免三减”优惠后的１０年

内，仍可继续享受减征１５％－３０％的所得税待遇。沿海

经济开放区、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老市区投资基础

设施项目的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、产品出口企业，按１５％

的税率征收所得税。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产品出

口企业按１０％的税率征收所得税。 地方所得税优惠： 地方

政府对当地外商投资企业可决定减、免征收地方所得税。 最

后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１９９３年发布的一

个通知规定：外国企业从发行Ｂ股或海外股的外商投资企业

或内资企业获得的红利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